
2025年7月4日 星期五 3邮箱：tlrbjjb@163.com新闻热线：8277233 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综合新闻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 27 批）

（上接第二版）

序
号

8

9

10

11

受理
编号

X3NM
202506
230037

X3NM
202506
230029

D3NM
202506
230016

D3NM
202506
230025

交办问题
基本情况

通辽市科左
中 旗 宝 龙 山 镇
扎 民 胡 都 格 村
村 干 部 在 2018
年 开 展 农 村 耕
地确权工作中，
将 28 亩 天 然 牧
草地开荒，一直
进 行 耕 种 获
利。 2023 年，胡
都 格 村 村 干 部
承 包 集 体 耕 地
后 ，将 村 南 200
亩 耕 地 内 原 有
的 80 多 棵 天 然
榆树毁坏。

通辽市科尔
沁 左 翼 中 旗 花
吐 古 拉 镇 扎 如
达 嘎 查 村 委 会
侵 占 村 民 退 耕
还 林 土 地 1000
多亩，乱砍盗伐
326 棵。

通辽市科尔
沁左翼后旗孟根
达坝牧场五分厂
有人在牧场东南
方向 4 公里处、
离水源地东南方
向不足 300 米的
牧场内，建设养
殖大棚，养鹅上
万只。同时当地
有人随意放羊，
破坏湿地植被。

1. 套布海村
东北侧 1 公里处
的 3 亩草地潘某
存在违规放牧情
况。2. 针对涉嫌
改变耕地用途问
题，潘某未将水
浇地完成耕种。

行政
区域

通辽市
科尔沁
左翼中
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左翼中
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左翼后
旗

通辽市
科尔沁
左翼后
旗

问题
类型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涉及公
共利益
的生态
环境问
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群众身
边的生
态环境
问题

调查核实情况

1. 关于“通辽市科左中旗宝龙山镇扎民胡都格村村干部在 2018 年开展农村耕地确权工作中，将 28 亩天
然牧草地开荒，一直进行耕种获利”问题属实。

经查，投诉人反映地块位于扎民胡都格嘎查南 2 公里处，实测面积 29.78 亩，为嘎查集体土地。经套合
2009 年国土二调数据库显示，该地块旱地 2.21 亩、天然牧草地 27.57 亩；经套合国土三调数据库显示，该地
块水浇地 29.78 亩。经套合基本草原数据库、确权草原数据库，该地块均不在草原确权和基本草原范围内；
经套合 2022 年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该地块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经与 2022 年耕地保护红线数据库比
对，该地块 29.78 亩均被纳入耕地保护红线。该地块由 2009 年国土二调的旱地 2.21 亩、天然牧草地 27.57 亩
变更为国土三调的水浇地 29.78 亩，扎民胡都格嘎查委员会涉嫌违法开垦草原 27.57 亩。经进一步核实发
现，在 2018 年开展农村耕地确权工作时，嘎查委员会未对该地块进行确权。2019 年以前嘎查委员会将该地
块承包给多位村民耕种，2019 年，嘎查委员会将该地块承包给村民张某某耕种。2019 年以来该地块一直由
村民张某某耕种，承包金缴纳方式尚不清楚。

综上所述，群众所反映的“该地块被开荒问题”属实，且在张某某承包该地块过程中存在手续不清、程
序不规范问题。因此，“通辽市科左中旗宝龙山镇扎民胡都格村村干部在 2018 年开展农村耕地确权工作
中，将 28 亩天然牧草地开荒，一直进行耕种获利”问题属实。

2. 关于“2023 年，胡都格村村干部承包集体耕地后，将村南 200 亩耕地内原有的 80 多棵天然榆树毁坏”
问题部分属实。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反映地块位于扎民胡都格嘎查东南 3 公里处，实测面积 289.51 亩。经套合 1999 年
国土一调数据库显示，该地块天然草地 153.09 亩、疏林地 136.42 亩；经套合 2009 年国土二调数据库显示，该
地块有林地 0.1 亩、灌木林地 287.17 亩、农村道路 2.22 亩；经套合国土三调数据库显示，该地块乔木林地 1.61
亩、其他林地 18.61 亩、天然牧草地 265.69 亩；经套合 2017 年永久基本农田数据库和 2022 年永久基本农田数
据库，该地块不在永久基本农田范围内；经比对耕地保护红线数据库，该地块 2.43 亩在耕地保护红线范围
内；经比对 2019 年林保数据库，该地块乔木林地 1.73 亩、灌木林地 0.25 亩、疏林地 287.49 亩。2023 年 4 月，扎
民胡都格嘎查委员会将该地块承包给扎民胡都格嘎查村民张某某，承包年限为 4 年（2023 年 4 月—2026 年
10 月）。通过实地核查发现，该地块存在 12 棵采伐过的榆树根。经进一步调查发现，2024 年 4 月，有群众向
科左中旗公安局宝龙山派出所匿名举报承包人张某某违法将该地块 32 棵榆树毁坏，通过宝龙山派出所工
作人员对该地块进行实地调查发现，该地块确有 12 棵被采伐的榆树根，因没有确凿证据显示此地块 12 棵
榆树根是张某某采伐所致，故无法认定张某某存在违法毁林行为。

综上所述，群众所反映的“胡都格村村干部承包集体耕地”问题不属实，是村民张某某承包，但扎民胡
都格嘎查委员会将该地块承包给张某某耕种涉嫌毁林 289.47 亩；“80 多棵天然榆树”问题中仅发现 12 棵被
采伐的榆树根。因此，群众所反映的“2023 年，胡都格村村干部承包集体耕地后，将村南 200 亩耕地内原有
的 80 多棵天然榆树毁坏”问题部分属实。

1. 关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花吐古拉镇扎如达嘎查村委会侵占村民退耕还林土地 1000 多亩”问题
部分属实。

经查，反映地块位于该村东北，实测面积 1045 亩，2005 年春季在该地块落实了退耕还林项目 893.2 亩，
涉及 97 户 406 人口。在落实过程中，退耕还林兑现台账上体现按每人口 2.2 亩分配到户，实际未分配到户，
由村集体统一组织造林，2005 年秋季验收合格后为退耕户兑现补贴。2008 年 10 月 25 日，扎如达嘎查召开
村民代表、党员会议，并进行了全民公决，将该地块以每年每亩 6 元的价格承包给舍伯吐镇李某甲，承包期
限 30 年（2010 年 1 月 1 日—2040 年 1 月 1 日），承包费用于扎如达嘎查内民用电低压改造。经现场核查，该
地块仍按林地管理、林木长势良好，未发现侵占等问题。但在调查中发现，承包人李某甲于 2009 年 7 月 2 日
一次性向扎如达嘎查委员会支付承包费 18 万元，嘎查委员会收到承包费后未及时转入花吐古拉镇经管站
账户，同年将承包费直接用于村内民用电低压改造，改造完成后将收支票据一并送至经管站，时任经管站
站长孟某某在现金结算单上签字，但未及时入账，且票据已丢失。

综上所述，该土地为村集体所有土地，且经过村民代表、党员会议及全民公决通过后承包，因此不存在
侵占行为，群众投诉反映的“扎如达嘎查村委会侵占村民退耕还林土地 1000 多亩”问题不属实，但存在资金
使用不规范问题。因此该问题部分属实。

2. 关于“乱砍盗伐 326 棵”问题属实。
经查，乱砍盗伐地块在 1045亩地块范围内。2025年 2月 24日花吐古拉镇派出所接到群众举报：在科左中

旗花吐古拉镇扎如达嘎查东北林地内的杨树被人盗伐 200多棵树。经花吐古拉镇派出所调查，并经科左中旗
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队现场勘验，被采伐林木棵树为 328棵。2025年 4月 1日，花吐古拉镇派出所将此案移交科
左中旗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查处，经调查，2025 年 2 月 12 日至 2 月 14 日，李某伙同申某某将投诉反映林地
内部分杨树采伐后运走，经鉴定被采伐林木棵树为 328 棵。2025 年 5 月 8 日科左中旗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
将此案以盗伐林木立案，并于当日将犯罪嫌疑人申某某、李某拘留。2025年 5月 23日、5月 26日李某、申某某
先后办理取保候审。2025年 5月 26日科左中旗公安局环食药侦查大队将此案移送起诉至旗检察院。

1. 关于“通辽市科尔沁左翼后旗孟根达坝牧场五分厂有人在牧场东南方向 4 公里处、离水源地东南方
向不足 300 米的牧场内，建设养殖大棚，养鹅上万只”问题部分属实。

现场调查发现，在牧场东南方向 4 公里处养鹅问题属实，但养殖数量为 5000 只左右。反映地块为孟根
达坝牧场五分场国有土地，总占地面积 6.83 亩，其中在林间空地建有移动板房一处，占地面积为 0.03 亩；钢
筋塑料可拆解临时棚舍两处，占地面积分别为 1.84 亩、1.31 亩。为五分场支部书记王某某、村民张某某共同
投资经营，林下养鹅 5000 只左右。通过与 2023 年林草湿融合数据对比显示为用材林 2.69 亩、防风固沙林
4.14 亩（二级公益林 0.05 亩、地方公益林 4.09 亩）。该养殖场所构筑物不属于永久性建筑物，未对林地造成
破坏，科左后旗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东部、通辽市东南部，地处科尔沁沙地与松辽平原交接地带，林下养鹅符
合《全国林下经济发展指南（2021—2030 年）》关于“三江平原—松嫩平原—辽河平原等平原区，可结合营造
林工程，适度发展林药、林菌等林下种植和林禽、林畜等林下养殖”相关精神。

经现场核实，该养殖场所西北侧为孟根达坝牧场五分场芦苇泡子，该地块 1500 米范围内无村庄，离农
户自用水源井最近距离达 1500 米以上，周边并无饮用水水源地，且养殖场所与泡子中间有隔离带，适度发
展养殖业不影响芦苇泡子。

2. 关于“同时当地有人随意放羊，破坏湿地植被”问题不属实。
经调查核实，投诉人所反映的湿地为孟根达坝牧场五分场芦苇泡子，该泡子水深 1.5—3 米，未发现泡

子周边存在破坏湿地植被的现象。综上，投诉人所反映的随意放羊，破坏湿地植被不属实。

1. 关于“套布海村东北侧 1 公里处的 3 亩草地潘某存在违规放牧情况”问题不属实。
针对投诉人反馈问题，科左后旗再次组织相关部门、地区进行调查核实，通过与投诉人沟通，投诉人无

法提供潘某存在违规违法放牧行为的有效证明材料。经金宝屯镇综合行政执法队对潘某及家庭成员进行
问询，并向套布海村干部及部分群众进行调查了解，未发现被举报人潘某存在违规违法放牧行为。2017 年
12 月 6 日科左后旗第十六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表决通过，科左后旗自 2018 年 4 月 1 日起实行全年禁
牧，持续开展禁牧宣传，加强禁牧执法，并按照禁牧标准落实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综上群众反映
的“潘某存在放牧情况”不属实。

2. 关于“潘某未将水浇地完成耕种”问题不属实。
经现场核实并调取相关影像资料，潘某已于 2025 年 6 月 18 日完成该地块的耕种，目前作物已发芽。

是否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部分
属实

不属
实

办结
目标

严 厉 打
击毁草毁林
违法行为，扎
实做好植被
恢复工作，切
实保护森林
草原资源。

案 件 查
处到位，切实
规范财务管
理及资金使
用制度，全面
强化林草湿
资源监管及
政策宣传。

加 强 林
地管理，引导
群众依法依
规使用林地。

向 投 诉
人做好解释
说明。

处理和整改情况

1. 责成旗林草局和宝龙山镇党委、政
府，压实镇村两级林长责任，加强林草资
源管护和林草相关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切
实提升群众自觉守法意识。

2. 针对“27.57 亩天然草牧场被毁坏成
耕地”问题，科左中旗委、政府责成农牧
业综合行政执法大队林草执法中队根据
《内蒙古自治区自然资源厅 林业和草原
局 农牧厅关于以第三次全国国土调查成
果为基础明确草地管理边界规范草地管
理的通知》相关要求，认真核查、严肃查
处。

3. 针对“张某某承包该地块过程中存
在手续不清、程序不规范”问题，科左中
旗委责成旗纪委监委介入核查。

4. 责成宝龙山镇党委、政府对于已纳
入耕地保护红线基本农田库的耕地，严格
按照耕地进行管理，坚决防止耕地非粮化
问题发生。

5. 针对“扎民胡都格嘎查委员会涉嫌
违法毁林 289.47 亩”和“12 棵榆树被砍伐”
问题，责成公安部门、林草部门全面摸
排、系统梳理相关问题线索，坚决打击违
法毁林行为。

6. 责成宝龙山镇党委、政府，针对毁
林毁草地块加强管理，于 2026 年春季完
成植被恢复。

1.针对扎如达嘎查资金使用不规范问
题，科左中旗委、政府责成花吐古拉镇党
委、政府，进一步规范嘎查村财务管理及
资金使用制度，并对相关工作人员失职失
责问题开展调查，依法依规严肃查处。

2. 针对乱砍盗伐林木问题，科左中旗
委责成旗检察院加快审查起诉进度，确保
案件快办快结。

3. 压实镇村两级林长责任，进一步加
强监管，全面开展林草湿生态资源保护政
策宣传，切实提升群众自觉保护、自觉守
法意识。

经孟根达坝牧场与养殖场所负责人沟
通，该养殖场所负责人已自行将临时棚舍
拆除。由旗公安部门对林间空地搭建临
时养殖棚舍行为进行调查，并依法依规处
置到位。

由金宝屯镇政府负责做好投诉人的解
释说明工作。同时，结合科左后旗 2025 年
禁牧专项行动，进一步加大禁牧政策宣传
力度和禁牧执法力度，引导养殖户“以畜定
草”做好饲草储备，确保禁牧政策得到有效
落实。

是否
办结

阶
段
性
办
结

未
办
结

阶
段
性
办
结

已
办
结

责任人被
处理情况

无

无

无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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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开鲁县委巡察一组副组长庄
冬梅介绍，深入走访是巡察组发现问题的

“法宝”。通过解决群众身边的具体问题，
让百姓真切感受到巡察的意义，增强了群众
的获得感与认同感。

截至目前，全市 2420 个嘎查村（社区）已

巡察 2212 个，覆盖率达 91.4%。累计发现问
题 10641 个，移交问题线索 184 件，推动解决
群众急难愁盼问题 782 个。通过边巡边改、
立行立改有效提高了监督质效，巡察工作切
实成为守护群众利益、护航乡村振兴的有力
保障。

巡察破“堵点”民生有“亮点”

（上接第一版）全国学联二十八大代表、首都
各界青年和青年学生代表等约 3000 人参加
开幕会。

这次大会将总结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 5

年来的工作，研究确定未来 5 年的工作任
务，修改《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章程》和《中
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章程》，选举产生新一届
全国青联和全国学联领导机构。

（上接第一版）被教育部评为“全国高校‘双带
头人’教师党支部书记‘强国行’专项行动团
队”；通辽开放大学党支部“开放之光”党建品
牌，创新推出以“互联网+”为特征的新型高
等教育，获评“全国党建工作样板支部”；药品
食品系党总支“百草生辉”党建品牌，将党员
教师攻坚党小组建在高水平专业群建设任务
上，被授予“内蒙古自治区工人先锋号”称
号。学院已初步形成以党建为核心，辐射带
动各项工作高质量发展的良好局面。

抓实“三项建设”固根基

抓实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筑牢
基层战斗堡垒。强化党组织轴心作用，落实
党委成员包联系部，系部班子成员包联支
部，党员干部包联班级、宿舍的网格化管理
体系，推深做实三级包联制度。学院党委将

“亮晒比”作为有力抓手，对照“星级化”建设
标准，党委班子深入 40 个支部开展调研摸
底，通过开展坚强堡垒“模范”支部创建活
动，夯实党建品牌根基。

抓实党建信息化建设，提升党组织凝聚
力战斗力。创新组织生活形式，引入 AI 党建
云管理系统，在传统模式的基础上，将“三会
一课”、主题党日、民主评议党员等以信息化

手段开展，并将党员立足岗位做贡献、承诺
践诺、建言献策等作用发挥上传至平台，各
支部相互学习、借鉴、交流，学院党委定期评
先进树标杆，基层党组织各项工作在比学赶
超的氛围中整体提升。

抓实党务干部队伍建设，全面强化履
职 能 力 。 选 优 配 强 党 务 干 部 ，选 拔 党 性
强、业务精、学历高的党员教师充实到党
务干部队伍，184 名党务干部中，处级干部
65 名，研究生以上学历 81 名，35 岁以下 97
名，形成老中青结合、专业优势互补的队
伍结构。加大激励机制，学院每年设专项
列支 100 万元作为党务绩效，鼓舞干事创
业热情。畅通晋升途径，从优秀的基层干
部中选拔支部书记，从政治硬、能力强、作
风正的支部书记中选拔总支书记，激励党
务干部奋发争先。

深化“品牌内涵”助发展

擦亮党徽照耀农村牧区，助力乡村教育
兴。师范教育系党总支成立“桃李蹊”支教
团，围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深
入 5 个旗县开展助教帮扶活动。

飘扬党旗引领宣讲道路，唱响理论最强
音。马克思主义教学部“铸魂育人”党建品

牌聚焦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主线，成立“红传”宣讲团，围绕
民族团结进步、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
等，深入市域内 70 余家单位、学校、嘎查村
开展多行业、多层次的宣讲活动 120 余场，让
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

党员先锋模范挺身在前，服务社会践初
心。学院建立党员干部常态化服务机制，鼓
励党员参与社会服务和基层治理，2024 年度
各级党组织分别与 22 个街道、社区、乡镇建
立党建共建和乡村振兴帮扶机制，深入开展
牲畜改良、中药种植、义务问诊、文艺下乡等
志愿服务 76 次，党员参与志愿服务 812 人
次。根据地方需求，各党组织开发储备肉牛
养殖、玉米种植、应急救护等特色课程 24
套，组建千人培训师资库，年均面向农民、退
役军人、企业职工等群体开展培训 2 万人
次，高校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和党员干部先锋
模范作用进一步凸显。

学院党委先后被评为“全国党建工作示
范党委候选单位”和“自治区先进基层党组
织”。下一步，学院将持续凝心聚力、主动担
当，认真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高质量
创办人民满意教育、发挥高校优势助力通辽
经济发展而奋斗。

夯实组织根基 打造职教党建品牌
（上接第一版）悟透行为边界，清除思想积
弊、明确责任后果。要从查实效、求实绩出
发，经常关注党员干部状态，增强对干事创
业的正向引导，树牢造福人民的政绩观，鼓
足干事创业的精气神，从而形成狠抓落实的
好局面。

鼓励党员干部主动担当作为，也要营造

良好环境。持续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
减负，让广大党员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干
工作、抓落实。在此基础上，引导形成风清
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敢于为担当者担当、
为负责者负责、为干事者撑腰，让党员干部
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积极担当作为的
精气神为党和人民履好职、尽好责。

敢于担当，善于作为


